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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涉及中国企业出口、
对外投资的相关案件呈上升趋
势。“掌握相关的涉外法律，和外国
人打官司，甚至和外国政府及权力
机构打官司，是中国走向世界，作
为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的一
种常态。”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
院院长杜涛说。
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浦东新区
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
2027年）》，明确：深化高水平对外
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
高水平开放，意味着将来更多的中
国企业走出去，更多的外商走进
来。国外的法律与我们不一致，中
国人在海外吃亏了该怎么办？外
资进入中国又面临相关的法律问
题。“涉外法治”，将是推进深层次
改革开放该做好的一门功课。
何为“涉外法治”？它是指一

个国家进行具有涉外因素的法治
建设，旨在保护国家海外利益、参
与全球治理。华东理工大学法学
院院长彭德雷认为，涉外法治建
设，既是加快推动浦东综改试点
落地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回答
浦东开放质量“高不高”的一个重
要内容。
彭德雷介绍，新中国

成立以来我国签署的投资
贸易、经济、科技和知识产
权、司法协助等各类重要
条约超过7000件。毫无
疑问，这些条约的谈判、签
署、更新和管理都属于涉
外法治建设的范畴。随着
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
未来将会产生更多涉外法
治领域的需求。

■ 印度一家数据服务A公司与国

内一家外资B企业签订合同，由B企业

向A公司出口数据。经认定，出口数据

必须经过评估，必须符合中国网络安全

法。于是，其代理律师向有关部门提交

出口报备申请，并提出数据安全评估。

■ 江苏某国内知名农药生产企业

发现，在海外市场上自己的英文名竟被

国内竞争对手冒用。浦东有关部门扣押

了涉嫌不正当竞争企业的出口货物。浦

东新区法院判决该江苏企业胜诉。

■ 美国最大钢铁生产企业“美钢

联”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   立

案调查申请，指控包括宝钢在内的中国

钢铁企业，在对美出口、进口和销售碳合

金钢过程中存在定价合谋控制钢铁产量

和出口量等行为。美方一旦裁定企业有

违规行为，相关产品有可能被永久禁止

进入美国。中国企业全力反击，最终，中

国钢铁企业应对美国   调查案完胜。

经典一案 击败美国“老赖”三轮动议

跨国仲裁 国际权威机构改变规则

2022年，历

经多个回合的较

量，中国律师代表

中国企业通过美国

司法体系，成功从美国

“老赖”公司那里收回货

款，在海外为中国企业争取

最大权益，成为涉外法治经典

一案。

每天有无数个巨型集装箱货

轮行驶在大洋上，装载着中国出口

商的货物驶向世界各地。然而，在

波谲云诡的国际市场上，中国企业

经常会面临难以预知的风险。

有一家中国布料出口商因为

产品价廉物美，得以成为美国某知

名服装公司（“甲公司”）全球生产链

上的一环，为甲公司指定的服装代

工厂提供布料。不料，甲公司从

2018年开始延迟支付货款给服装代

工厂。这些服装代工厂因未收到货

款，也就随之延迟支付给中国出口

商的布料款。2019年，中国出口商

突然被告知，因甲公司银行贷款违

约，其全部资产转卖给乙公司。甲

公司亏损倒闭无钱偿还拖欠的货

款。对中国企业来说，如同晴空霹

雳，多年积累一夜间血本无归。

耐人寻味的是，甲公司原来的

老板直接到乙公司打工，乙公司从

银行买下甲公司资产在甲公司原

址运营。按照常规的法律逻辑，中

国出口商追索甲公司已经毫无意

义，而向乙公司追索也是困难重

重，因为中国出口商与乙公司之间

并无合同。中国出口商此前咨询

过国内外多家律所，得到的都是相

同的“死亡诊断书”。

得知案情后，中国涉外律师团

队和纽约的律师进行了会诊。承

办律师在研究证据和美国的判例

后，向中国出口商拍板：在纽约打

官司，起诉甲公司、甲公司负责人

及乙公司。中国律师认为，美国的

诉讼归根结底都是将一个有事实

支持的故事讲给法官和陪审团听，

而这些故事如同一个个寓言，要让

听众听完能自己在心里分出对错。

律师在仔细研究后，把案情转

化为三个小故事：其一，张三让裁

缝给自己裁衣服，指定要布商特制

的布，衣服好了张三不付钱，而此

时布商的布做成了衣服天天穿在

张三的身上。其二，李四卖珠子，

要价2000元，王五虽身无分文，知

道自家银行账号里已没有钱，却写

了张2000元的支票给李四，拿到李

四的珠子后溜之大吉。其三，赵六

的公司名叫“金蝉”，欠了货款不想

还。赵六找到他的朋友问他有没

有兴趣买下“金蝉”。“要不你买了

这个公司，换个名字叫‘脱壳’。你

做老板，我给你打工，甩了债你我

都好赚。”中国出口商认同律师的

思路，按照三个小故事的逻辑寻找

证据。

纽约南区法院如期开庭。美

国被告们在本案诉讼开启后，发动

了三轮动议要求法庭判定原告败

诉。中国出口商在律师的帮助下，

成功击败了被告的三轮动议，讨回

了公道，获得赔偿。本案中的“故

事”，因其法律论点的创新性，被美

国最权威的法律检索服务系统

WestLaw（万律）收入判例集。

我国正在修

订仲裁法，以适应

新的营商环境和对

外开放。在这个领域，

10年前的一起跨国仲裁

案件令涉外法治界至今印

象深刻，因为它是我国完善仲

裁法制进程的重要一幕。

当时，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

法官作出判决，驳回瑞士A公司针

对中国上市公司Z公司提出的清盘

呈请，Z公司的高管们如释重负。

两家公司的法律大战，辗转新加坡、

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等地的法院和

仲裁庭，终于告一段落。

纠纷起源于双方签订的一份许

可协议。根据协议，A公司授权Z

公司专利和相关技术，Z公司则须

支付许可费。许可协议约定，日后

发生争议，则由新加坡仲裁机构按

照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的仲裁规

则，在新加坡通过仲裁解决。（国际

商会国际仲裁院，下文简称ICC，总

部位于巴黎，成立于1923年，至今

已有百余年历史，被认为是领先的

国际仲裁机构之一。）

协议履行仅一年，双方即产生

纠纷。A公司单方面终止了许可协

议，并要求Z公司作出赔偿。A公

司向新加坡仲裁机构提起仲裁，经

过三年多审理，中国Z公司惨败：要

向A公司支付超过3000万美元的

巨额赔偿，竟是双方最初争议金额

的十几倍。

事实上，中国企业在国际商事

仲裁中遭遇滑铁卢并非个例。由于

中外商事仲裁理念、规则等存在较

大差异，代理人或仲裁员选择不当，

或中国企业本身消极应诉，以致到

国外仲裁的不少中国企业败北。最

终中国企业向外方当事人支付的高

额赔偿，甚至会拖垮公司自身。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国外仲裁

机构的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院承认和执行。很快，暂时得胜

的A公司拿着境外裁决，向中国法

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双方博弈的战

场从新加坡来到了中国内地。中国

涉外律师接受Z公司委托，代理其

抗辩工作，抓住了一个极为关键的

程序性漏洞——新加坡仲裁机构违

反了ICC仲裁规则。原来，新加坡

仲裁机构受理A公司的仲裁申请

后，根据其自身的仲裁规则组建了

仲裁庭，这严重违反了双方当事人

的约定，即应当按照ICC仲裁规则

组成仲裁庭和进行仲裁程序。因

此，Z公司应拒绝承认及执行仲裁

裁决的观点，得到了中国法院的认

可，成为中国内地法院拒绝执行国

际仲裁的第一案。

A公司不甘心，向香港高等法

院原讼法庭提出呈请，申请清盘Z

公司。中国涉外律师牵头，联合中

国香港律师、美国律师组成国际律

师团，再次挫败了A公司在香港的

清盘呈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此案，

国际权威仲裁机构ICC改变了规

则：根据其仲裁规则进行的仲裁程

序必须由ICC自己管理。中国涉外

法治一案改变了国际仲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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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本报记者 张炯强

打涉外官司不能再像盲人摸象
应当建立各国法律资料库，更好发挥涉外律师力量

图 IC

图 IC

位于浦东的段和段律师事务

所，是国内最早从事涉外法治业务

的律所。作为“段和段”的掌门人，

段祺华律师去年起又有

一个新身份：上海市法

学会涉外法治研究会会

长。他介绍，上海浦东

曾是中国“涉外法治”业

务的起点。而今，浦东综合改革试

点，强调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推进制度型开放，对涉外法治提出

了更高要求。

2023年4月8日，全国首个省

级涉外法治研究会——上海市法学

会涉外法治研究会在浦东成立。当

天，众多来自京沪乃至全国的涉外

法律专家齐聚。段祺华向他们抛出

了问题：为什么中国企业家被引渡

的案子一再发生？“国内企业家对国

外的引渡法律缺乏了解，更缺乏经

验。这是我们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的

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涉外法治研究

会成立的一个重要目的。”

目前，涉外法治研究会正组织

编写“中国涉美西方制裁”案例分

析丛书。一个个案例研究表明，在

应对国外单边制裁等问题上，除外

交和政治层面的抗争之外，还可

以发挥涉外律师的力量，努力利

用当地国家的法律，进行法律层面

的抗争。

彭德雷教授指出，上海需要大

量高水平涉外法治人才，建成一批

与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国际法律机

构，如重要国际组织和国际仲裁机

构等。根据2020年《国际组织年

鉴》统计，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巴

黎、伦敦、纽约分别拥有国际法律机

构1591家、1568家、1067家；而北京

只有159家，上海仅有33家。毫无

疑问，当下，上海法律领域的国际组

织和机构还远远不足。

杜涛教授透露，在“一带一路”

背景下，中国企业在中亚、拉美、非

洲的经贸活动日益增加，法律纠纷

随之大增。但对于上述区域的法

律，国内普遍不了解，无论是中国法

官还是律师，遇到相关案件总是困

难重重。因此，有必要建立世界各

国法律资料库，为中国企业和法律

界提供服务。“打涉外官司不能再像

盲人摸象，这也是涉外法治建设的

重要环节。”杜涛说。


